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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氧机房安全防火制度

一、全体员工必须加强治安防范意识，执行医院制订的治安管理制度，认真做好机电设施、设备的保卫工作。
二、工作人员必须严守岗位职责，发生事故或发现可疑情况应迅速处理上报，并负责保持好现场。
三、未经医院批准，外来人员（包括参观学习、探亲访友、施工等）禁止进入设备机房。
四、禁止院内无关人员进入设备机房，如因工作需要进入时，必须征得值班人员同意，并自觉接受检查；严禁带火种或易燃物品进入制氧机房；严禁在汽罐及油罐区内进行明火作业。
五、值班人员除负责设备的安全运行外，必须对所属机房范围内进行安全检查，如发现有不安全因素，及时进行整改。
六、各机房钥匙不得随意配置，机房、工作间、仓库无人时，门窗必须锁好。
七、不得随意挪动消防设施，发现消防设施操作损坏或泄漏时应及时报告保卫科。
八、发现火警及时报告，尽力和消防队员一道扑灭火灾，一旦发生火灾，配合保卫科、供水、供电，保证消防水泵、喷淋水泵、排烟风机正常进行，并组织重要设备的保护、疏散工作。

